
西南交通大学 

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，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，根据《研究生国家助学金

管理暂行办法》精神，自 2014 年秋季学期起，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。

为做好我校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工作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我校研究生国家助学金(以下简称“助学金”)，用于资助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

计划的在读全日制研究生(无固定工资收入，档案转入我校)，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。获

得资助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 

第二章  资助标准 

第三条  我校硕士生助学金为 500 元/月。 

第四条  我校一年级、二年级博士生担任本科助教者，助学金为 3000 元/月；未通过助

教遴选者、上一学期助教考核不合格者、不愿或不能担任助教者，助学金为 2000 元/月。三

年级、四年级博士生不作助教要求，助学金为 3000 元/月。 

第五条  我校研究生助学金按月发放，每年发放 12 个月。 

第三章  发放、管理与监督 

第六条  研究生院综合管理办公室负责助学金的日常管理及发放。每年入学时，根据当

年录取情况及档案转入情况，对符合发放条件的学生统计造册。 

第七条  硕士生按学制发放 3 年，博士生按学制发放 4 年，“直博生”按学制发放 5

年(按博士生标准发放)，“硕博连读生”按当时研究生身份和年限发放。 

第八条  提前毕业离校者，自领取离校通知单的下月停发助学金。 

第九条  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内，由于疾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的，暂停对

其发放助学金，待其恢复学籍后再行发放。 

第十条  出国(境)交流一个月(含)以上的研究生，需办理保留学籍手续。如已获国家资

助的出国(境)研究生，按其实际派出期限停发助学金。自费出国(境)交流的研究生，经学院

和中方导师同意，可继续发放助学金。 

第十一条  从 2014 年 9 月开始，助学金不再进行评选。所有符合条件的硕士生、博士

生，均按各自的新标准统一发放。 

第十二条  以下研究生不能享受助学金： 

1．前一学年违反法律或受到校级警告及以上纪律处分者；违反《西南交通大学学术道

德规范》的相关规定，存在剽窃、作假、提供虚假信息等学术失范行为者。 

2．超过规定学制年限者、档案未按时转入学校者、不按时注册者以及免研辅导员。 

3．外国留学生以及来自我国港、澳、台地区已享受其它资助的研究生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
